
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试卷批阅及成绩登录规范 

（2015年 12 月修订） 

一、试卷批阅  

1.由两位及以上教师教授的同一门课程，均需进行集体阅卷。 

2.阅卷教师按照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的要求进行批阅试卷。 

3.试卷批阅一律使用红色签字笔或圆珠笔，不得使用其他颜色的笔或铅笔批阅试卷。 

4.每题都应给出得分，得分写在每道大题题号前（选择、填空等客观题以大题为单位）。 扣分处用下划线或

错号或半错号标出均可，并在扣分处标出所扣分值。 

5.试卷批阅完成后，必须在试卷的卷首的总得分栏中写出相应的每道大题的得分，合计总分。统计总分时，

应仔细核查，避免出现计分误差。 

6.总分改动必须在改动处签上改动教师的姓名。 

7.实施试卷的批改签名制度。每位教师需在阅卷记录单上批改的对应试题栏签上自己的姓名。 

8.对于采用非试卷形式考核的课程，考核教师应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，同时做好相关考核材料和考核记录的

留存与归档。 

二、网上登录、上报成绩 

1. 网上登录成绩的时间一般为放假后两周之内提交，具体以学校每学期规定的时间为准。 

2. 网上登录的成绩包括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。同一课程，平时成绩所占比例各班级应当一致， 但不能超过

学校规定的比例（一般为 30%）。特殊情况须向院提出申请，说明理由，得到学院批准后方可施行。 

3. 学生成绩登记表上的成绩必须手写，不能直接打印网上录入成绩。如果上报成绩中，平时成绩占一定比例

的，平时成绩栏应有平时成绩，并且须在备注栏中注明成绩各部分所占比例。平时成绩应与学生的平时表现

相适应，不得以登录成绩方便等理由任意评定平时成绩。 

4. 对于缺考、旷考、缓考、舞弊等类别的学生，在学生成绩考核登记表中登录 0 分并在备注栏注明原因。 

三、试卷的归档 

1. 阅卷完成后，请任课老师将考场记录、阅卷记录、试卷平展并且以班级为单位按学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

后放入原试卷袋中，并在试卷袋下方注明考试科目、学院班级、任课教师、试卷份数。放假前或下学期开学

第一周将试卷交教务办公室存档。 

2. 按教务处格式要求填写试卷分析报告（每组课一份），请勿使用网上成绩录入系统生成的分析报告。试卷

分析是对期末考试成绩的客观分析，不是加权以后成绩的分析, 也不是本学期总体成绩的分析。 

3. 下学期开学第一周内，将试题 A、B卷及 A、B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、教学记录表、签字后的学生成绩登

记表和试卷分析报告等教学材料交教务办公室存档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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